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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迎来新突破 为金融体系上好“安全阀”

——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点评

4 月 6 日，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（草案

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金融稳定法》）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主要关注点

如下：

第一，《金融稳定法》的出台顺应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的需要。近年来，我

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。包括宏观杠杆率稳中趋降、合理压降影子

银行规模、集中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、妥善处置问题金融机构、切实防范资本无序扩

张等。在持续努力下，我国金融风险整体趋于收敛，且在前期的风险事件处置过程中

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一方面，当前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

仍然艰巨。金融风险变化呈现出隐蔽性强、分散化、多样化的特征，存在跨市场、跨

行业传递的可能，需要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应对思路。另一方面，有效总结此前风险处

置的合理做法，打造金融风险处置长效机制，能够优化工作流程，实现金融风险“发现

及时、操作有效、处置得当”。因此，《金融稳定法》的出台，顺应了我国金融风险处

置工作的需要，有助于未来更好推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的开展。

第二，《金融稳定法》内容详实全面，体现了前瞻性和可操作性。《金融稳定法》

共分为六章，包括总则、金融风险防范、金融风险化解、金融风险处置、法律责任、

附则，涉及四十八条具体内容。具体看：一是明确了金融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主体

责任。《金融稳定法》规定了由金融委负责统筹协调，负责重大金融风险防范、化解

和处置工作，再次明确了金融委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中的核心地位。二是涵盖了

金融风险的全流程处置。包括金融风险防范、化解和处置均有详尽细致的规定。其中，

部分规定是对过去风险事件处置经验的总结。例如对金融机构股东和实控人设置“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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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”、依法实施促成重组或者接管、托管等内容。同时，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政府属地责

任和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，令相关主体各司其职，有助于金融风险的早发现和早

处置，将社会影响和处置成本降到最低。三是结合我国现实并借鉴国际经验优化制度

设计。例如，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了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，《金融稳定法》对此

进行了进一步说明，主要包括资金来源及偿还等内容。

第三，《金融稳定法》是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的标志性事件，是维护金融

稳定的关键一环，有助于补齐监管短板。金融法制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也是推动金融工作走向市场化、法制化的重要手段。一方面，由于我国尚未形成针对

金融稳定工作的系统性制度设计，各类法律条款较为分散，部分规定难以执行，存在

落地难问题，导致相关工作衔接不够到位，推进不够顺畅。《金融稳定法》的出台，

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，并针对关键问题和市场关切给予了明确规

定，有利于实现金融风险处置的标准化和流程化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另一方面，《金融

稳定法》从顶层设计入手统筹规划，有助于强化金融监管力度，补齐监管短板，为防

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提供根本指引。《金融稳定法》也将与其他法律和规章制度互为

补充，共同为金融体系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。

（点评人：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梁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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